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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際交流計畫書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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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校基本資料表

「學校類型」填寫最高教育階段

「國際交流實際實施階段」（可複選）

填寫計畫書內容實際包含的教育階段。

「學校規模」請以全校資訊進行書寫。

• 若學校包含多個教育階段或類型，需詳細列

出各類型班級數及學生數之資訊，

例如：國中部○○班、高中部○○班、

國中部○○人、高中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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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學年度國際交流計畫申請辦理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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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體驗
➢ 課程交流
➢ 姊妹校交流
➢ 國際競賽/會議
➢ 國際志工服務
➢ 其他

國際網路交流 外國學校師生
來訪

本國學校師生
出訪

➢ 數位雲端國際夥伴
學校方案

➢ E化互動式語言交
換學習方案

➢ 文化體驗
➢ 課程交流
➢ 姊妹校交流
➢ 國際競賽/會議
➢ 國際志工服務
➢ 其他



• 皆採取線上申請模式。

• 請勾選交流類型後書寫辦理表格內容，同一

種交流類型可透過新增，書寫兩個方案。

• 若勾選多項交流項目，需於「肆、國際交流

方案」中完整填寫。

貳、 學年度國際交流計畫申請辦理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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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填數字

限填數字

限填數字

限填數字

限填數字

限填數字

若未申請該類型，系統會自動帶出此說明



貳、 學年度國際交流計畫申請辦理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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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14學年度國交流申請情形

• 計畫名稱：由系統直接帶入



分析學校近兩年推動情形敘寫，

質性說明文字以100字為限。

參、學校國際交流現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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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填數字



肆、國際交流方案
◆ 學校可依照需求自行增減，文字敘寫簡明扼要為宜。

◆ 系統對應「貳、115學年度國際交流計畫申請辦理類型」自動帶出所填辦理類型及數量，

請按順序填寫相應的交流方案。

◆ 各交流類型若申請兩個方案以上，則相應的交流方案皆要完整填寫。

◆ 同一種交流類型可透過新增，書寫兩個方案，請從「貳、115學年度國際交流計畫申請

辦理類型」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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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際網路交流 三、本國學校師生出訪
二、外國學校師生來訪

以接待團體十人至二十人為原則



(一)預計辦理內容

肆、國際交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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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貳、115學年度國際交流計畫申請
辦理類型」的資料一致



(二)本計畫推動目標

➢ 請盤點學校及國際教育相關資源，
擬定本計畫目標，並應勾選對應
之國際教育議題實質內涵，作為
學習目標轉化的依據。

肆、國際交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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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國教院109年10月公告之12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議題融入說明手冊）

國際教育議題實質內涵一覽表

肆、國際交流方案

1

➢ 「彰顯國家價值」為必選面向，每個計畫皆須選取至少一個。
➢ 各階段所羅列之實質內涵為階段基準，學校可依據個別推動情形彈性調整內容（如某國小

之學生群已具備相當豐富的國際教育能力，即可設定國中階段之指標項目為目標）。



(三)本次交流學習目標及評量

(四)整體交流方案規劃

依照交流活動各階段之規劃要
項說明，內容包含行政及夥伴
關係、課程及教學實施、評估
及修正機制三方面。

可著重說明與本計畫目標、學
生學習目標相關之特色，以
100字為限

肆、國際交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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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流學生遴選

(六)活動前課程規劃

(七)交流課程期程規劃

肆、國際交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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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行增加區段，填寫相對
應的地點、課程、師資。

可自行增加區段，填寫相對
應的地點、課程、師資。



(八)經費需求

地方政府主管學校及教育部主管學校辦理國際

交流，各類別最高核定經費額度如下：

(一)辦理外國學校師生來訪：
每案依接待人數及天數最高核定八萬元，偏遠地區
學校其最高核定額度得酌增百分之十。

(二)辦理本國學校師生出訪：
每案依出訪人數及天數，最高核定五十萬元。團
員具原住民、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身心障礙
，並持有證明文件之學生，最高核定 額度得酌增
百分之二十。

(三)辦理與國外學校線上視訊交流：
辦理相關交流學習方案最高核定五萬元，本署並
得綜合考量依辦理或參與活動之規模、國家數、
學校數、班級數、人數及實施節數等核定之。

詳細規範請閱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推動國際教育經費作業要點」，

業經國教署於中華民國113年08月27日以臺教國署原字第1135701298A號令修

正發布。

肆、國際交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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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應項目及基準

(一)出席費、諮詢費、講座鐘點費、學生機票費、印刷費、交通費、住宿費、膳費、場地費、
教材教具費、資料蒐集費、全民健康保險補充保險費、雜支，及其他依「教育部補（捐）

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所列得編列之業務費項目。
(二)出差旅費：須依據「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及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

費日支數額表」進行編列。

1.一般學校：
•學生每十五人，補助隨團輔導老師一人全額出差旅費；其中有身心障礙學生四人以上者，
身心障礙學生每四人，另補助隨團工作人員一人全額出差旅費。

•團員具原住民、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身心障礙，並持有證明文件之學生，得申請全額
補助出差旅費之人數以該團人數之百分之二十為上限。

2.特教學校：

• 身心障礙學生每八人，補助隨團輔導老師一人全額出差旅費，且學生每人補助一萬元出差
旅費；每四人另補助隨團工作人員一人全額出差旅費。

• 團員具原住民、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並持有證明文件之學生，得申請全額補助出差旅

費之人數以該團人數之百分之二十為上限。

肆、國際交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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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前款所訂出差旅費項下之學生機票費，每名學生補助上限如下：

1.東北亞：新臺幣六千元。

2.東南亞：新臺幣四千元。

3.歐洲：新臺幣二萬元。

4.美國、加拿大、澳洲及紐西蘭：新臺幣一萬八千元。

5. 其他地區不得超過機票費之一半。

詳細規範請閱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推動國際教育經費作業要點」，業經國教署於中華民國113年08月27日以臺教國署原字第
1135701298A號令修正發布。

支應項目及基準

肆、國際交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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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預期成效

請分項書寫計畫預期成效，項目可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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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經費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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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系統自動帶出前面各交流類
型的經費表所填寫的項目，並
自動加總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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